辦理教育人員退休應備文件檢核表
（114年8月4日更新）
※教師任教身分，非以服務證明開立職稱為判定依據，請以教師證核發日期及教師取得教師資格方式等判斷，如為試用教師應檢具(試用教師證或(大學畢業證書等相關證明文件。另以下所備文件請依序號排序，請勿以訂書針裝訂。(本表請自行檢核，毋須報送本府)
	序號
	檢核
	證件名稱
	份數
	備註

	1
	□
	退休事實表
	1份
	1、 表格請至本府人事處表格下載區，或教育人員退撫系統下載。
2、退休人員應親自簽名蓋章。
3、人事主管欄及學校校長欄請蓋職名章；請先掃描電子檔(所有資料掃成1個檔案)，傳送本府承辦人先行審查，待承辦人確認無誤通知送件時，事實表加註發文日期、字號，始將資料正本送人事處退撫福利科承辦人(不要送縣府收發)。
4、備註欄請依本府公告網頁檔案「退休事實表-填寫說明」填寫，請務必註記並請申請人確認後再簽名。

	2
	□
	公保養老給付優惠存款年資試算表
	1份
	銓敘部網路作業系統「網際網路查詢服務」項下。本府97.9.2府人福字第0970131045號函。
（必備，審查要看投保情形）

	3
	□
	現職待遇計算表
及
職務加給年資
切結書
	各1份
	1、當事人應就其所填列曾領有主管職務加給之主張負舉證責任，並於計算表簽章。最後由服務機關人事主管及機關首長核章完備。

2、表格請至本府人事處表格下載區下載。
(必備：因為要算節省經費)

	4
	□
	戶籍謄本
	1份
	須加蓋「與正本相符無訛」章戳並加蓋人事職章。

	5
	□
	畢(結)業證書
	1份
	1、 應檢附初任專任教師時所具學歷證明及後續取得學歷證明：師專院、大學畢(結)業證書、教育學分證書、碩士證書等，如有因學歷改敘者，應再檢附核薪通知書（不要只附最高學歷）。
2、 未辦理試用教師登記前之試用教師年資，應符合任教當時法令所訂試用教師登記資格。（請參閱教育部88年5月11日台(88)人(三)字第88046832號函規定）

	6
	□
	合格教師證
	1份
	1、 除正式教師證外，請提供擔任正式教師前核發之教師證。（要正、反面）
2、 如教師證核發日期較初任正式教師日期為晚，應提供相關證明文件舉證任教當時已符合先行登記資格。如：偏遠教師證、特殊地區教師證等。如有缺漏請至「補換發教師證系統」申請補發（核發時間需28個工作日，請及早辦理）。
網址：https://certificate.moe.gov.tw/reissue/login.php
服務窗口:(02)7749-5852、(02)7749-5876、(02)7749-5877、(02)7749-5829。

	7
	□
	兵役證明
	一、義務役：退伍令、大專集訓證明、教育召集。

二、志願役：軍職年資證明。
	1、 軍用文職、下士以上、軍事基礎教育年資、志願役未併計核給退除給與者，須先由各校函請「國防部參謀本部人事參謀次長室」(或國防部陸、海、空軍司令部等)查證。
2、 大專集訓折算役期、教育召集應檢附查證公文。
3、 申請大專集訓證明單位：陸軍第十軍團指揮部（請務必至少提前1個月申請）。
4、 免役請檢附免役相關證明文件。

	8
	□
	經歷證件（縣府分發函、歷任派令、聘書）
	1份
	1、 主管機關核發之初任派令、分發函、聘書為必要
（85學年度以前（含）為派任制，如有代理代課年資，會有派令，檔案找不到就以核薪通知書代替，再沒有就印教職員名籍冊封面跟內頁，確實前面的資料都沒有，於服務證明書上載明「經主管機關核備有案-載明核備函發文日期及文號」或請代理學校發文說明「經主管機關核備有案並載明核備函發文日期及文號」）。
2、 師院實習畢業後直接分發之教師，應檢附實習期滿分發派令。如派令聘書均無法確定任職日期，請教師提供所具其他相關公文供參。

	9
	□
	敘薪(核薪)通知書
	初任、改敘之敘薪(核薪)通知書
	1、 初任者
2、 如因學歷改敘者。
3、 離職中斷年資者。

	10
	□
	歷任機關服務證明
	1份
	1、 服務證明書起訖日期應確認，私校、代理(課)教師應記載明確，請務必確認後再提供，請勿提供無法確認得否採計為退休之年資或備註不齊之服務證明書。
2、 私校教師服務證明書：應註明「離職時未領取退休金或資遣費,且任教時為編制內、專任、合格、有給之教師」。
3、 代理(課)服務證明書：應註明(實缺、懸缺、兵缺代理(課)教師 ( (88年10月11日以後經歷)應註記是否業經折抵為教育實習。
4、 試用教師服務證明書：應註記是否業經折抵為教育實習。公立學校教師曾任實缺、懸缺代理（課）及試用教師之年資，經折抵為教育實習者，於補實後依規定辦理退休、資遣及撫卹時，不予採計，惟於本函釋前（881011）已辦理折抵實習並取得教師合格證書者，不在此限。（教育部881011臺（88）人（三）字第88117089號書函）
5、 留職停薪期間：如有服兵役或留停者，請於備註欄載明起訖日。

	11
	□
	考核通知書
	歷年考核通知書
	※實習年度無考核證明書。
請先確認考核通知書開立無誤。

	12
	□
	留職停薪
及
復職公文
	各1份
	如當事人曾辦理留停者（育嬰、侍親、進修），請提供主管機關留停及復職派免令、同意函，該段留職停薪期間應註記於服務學校開立之證明書。
（花蓮縣政府99年5月4日0990073560號函，自即日起授權學校，自99年5月4日之後花蓮縣府所屬學校留停可僅附學校同意函）。

	13
	□
	新制退撫資料卡
	1份
	1、 附退撫基管會指定行庫（僅臺銀、一銀、合庫3選1）開立帳戶存摺影本。
2、 符合偏遠地區領受人及支領新制一次性退撫給與者得填具「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退撫給與領受人員資料卡(中華郵政─新申請退撫給與領受人用) ，檢附中華郵政帳戶存摺影本(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局112年7月13日台管業一字第1121735531A號函)
3、表格請至本府人事處表格下載區，或教育人員退撫系統下載。
（舊制入帳指定金融機構為郵局或臺銀，請各校取得存摺影本後自行留存，以辦理每月退休金匯款事宜）

	14
	□
	公保養老給付入帳存摺影本
	1份
	請領公保養老給付並辦理直撥入帳者，檢附任一銀行或郵局帳戶存摺影本1份(與退休事實表上填寫帳號應相符)，並於空白處註明「公保養老給付入帳存摺」及與正本相符、蓋職名章

	15
	□
	公保養老給付不劃線支票申請書
	2份
	公保養老給付非退撫給與，不得以退撫專戶作為直撥帳戶。如有需求請向公保部申請免劃線支票。
（有被強制執行扣薪者，才可能需要申請）

	16
	□
	私校資料卡
	1式2份
	具私校年資者需檢附。(請下載最新版本)

	17
	□
	年資採計取捨
切結書
	1份
	表格請至本府人事處表格下載區下載。
(年資超過40年以上者須檢附)

	18
	□
	優惠存款
封面影本
	1份
	辦理直撥入帳者應檢附。
(辦理優存者才附)

	19
	□
	拋棄優惠存款
切結書
	1份
	拋棄優存者應檢附。
（有可以辦優存才附。需注意切結書有2種，請確認當事人符合哪種拋棄緣由）

	20
	□
	退撫專戶
申請書
	2份
	新、舊制專戶申請帳戶應分別開立。
（有被強制執行扣薪者，才可能需要申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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